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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一些重大事项的如公司股本变化，

关于公司的增减资，修改公司章程/分立、

合并、解散、变更主营项目等重大决策，

需要2/3以上票数通过。

1、绝对控制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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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绝对控制线——67%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四十三条 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

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第一百零三条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

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

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  绝对控制线——67%

法律提示：

① 绝对控制既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也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

会，二者相比较而言，股东大会要求的是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

过，并不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一定要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② 三分之二含本数、也就是说，绝对控制线为67%不确切，三分之二以上也可

以是66.7%、66.67%等；

③ 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

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公司章程可以约定股东会是否按照出资比例行

使表决权，以约定为主，67%的绝对控制线也就失去了相应的意义。



1.3  绝对控制线——67%

海底捞案例-股权变化：



1.4  绝对控制线——67%

海底捞案例-股权变化：



1.5  绝对控制线——67%

海底捞案例：



1.6  绝对控制线——67%

海底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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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零三条 前半段，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
过。

2、相对控制线——51%



2.1  相对控制线——51%

提示：

章程约定时务必把握好“过半数”与“半数以上”、“二分之一以

上”的区别，过半数不包含50%，而后两者包含50%。章程中必须

避免出现“半数以上”、“二分之一以上”的约定，否则可能造成

出现股东会决议矛盾。同时，自由约定时还需明确说明是“股东人

数过半数”还是“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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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依据】同“绝对控制线”法律依据。

【释义】股东持股量在1/3以上，而且没有

其他股东的股份与他冲突，叫否决性控股，

具有一票否决权。

同理，33.4%、33.34%等均可作为“安全

控制线”。

3、安全控股线——34%



3.1 安全控股线——34%

国美案例：一票否决权



股
权
的
七
条
生
命
线

一、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八十八条第一款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

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

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

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

股份的要约。

4、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线——30%



4.1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线——30%

【释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

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

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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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提示】

本条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现实意义不大。

同业竞争是指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其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相同或者近似，双方构

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

5、重大同业竞争警示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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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释义】 可提出质询/调查/起诉/清算/解散公司。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九条 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代表十

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

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

6、临时会议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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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释义】证券法规定达到5%及以上，需披

露权益变动书。

7、重大股权变动警示线——5%



7.1 重大股权变动警示线——5%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项，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投资人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重

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

并予以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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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35%（一票否决，博弈型）

 51%  49%（两虎相争）

 50%  50% 世上最差的股权结构是两个股

东各占50%，这样的股权结构不出问题是

偶然的，出问题是必然的。

2.1 二个人的股权设计一下，你选哪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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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常见的股权比例

股权与亲情案例：

股权五五分，例如“真功夫”的潘宇海与蔡达标之争，、可谓十分

惨烈。二人本是至交，最后却不欢而散，蔡达标甚至妻离子散，锒

铛入狱。尽管最后潘宇海掌权，真功夫也早已因为内斗而融资不畅，

上市遇挫，估值缩水，未能抓住发展的良好机遇。



2.3  常见的股权比例

这些股本结构，也极易出问题：

40%、40%、30%

33%、33%、34%

49%、51%

49%、47%、4%



2.4  常见的股权比例

股权案例：西少爷

4:3:3的股权配置，留下的祸根 。



2.5  常见的股权比例

以上案例也提示我们，

章程中要有明确的退出机

制，合理设计中途退出股

东股票的回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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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对合理的股权结构

70%:30%或80%:20%

老大清晰，快速决策；

人最怕的不是困难，而是没有目

标的纠结，没有目标的纠结就是最大

的消耗。



3.2  相对合理的股权结构

• 常见的三人股权结构：

• 33.33%、 33.33% 、33.33（三国

演义）

• 40%、30%、30%（不三不四）

• 45% 、45%、10%

• 合理的三人股权架构：

• 70%、20%、10%

• 60%、30%、10%

老大清晰，快速决策，华为只有一个任正非，阿里只有一个马云。

基本原则：1>2+3



3.3 相对合理的股权结构

四人以上股东时：建议创始人至少要保住股权生命线中的

一条线：如绝对控股线（67%）、相对控股线（51%）、

一票否决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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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如何做到低股权控制公司

掌握控股权67%

方法二、如何做到低股权控制公司

表决权带来控制权

在法律层面上，归集表决权，归集表决权

的方式有许多种，例如表决权委托、签署一致

行动人协议、构建持股实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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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通过协议或章程约定：

京 东 上 市 之 前 ， 刘 强 东 的 股 份 只 有

20%左右，但一直掌握着50%多的投票权，

因为后期进入的投资方将股票权委托给了刘

强东行使，这就需要协议双方提前约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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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构建持股实体：

蚂蚁金服款：持股平台（有限合伙）。持股平台又分

有限合伙与有限责任公司的模式。蚂蚁金服的经营团队都

是通过两个有限合伙企业股东 ( 杭州君瀚与杭州君澳 ) 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有限合伙的决策权主要集中在普通合伙

人 ( GP ) 手里，而这两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 GP ) 均指向同一家公司杭州云柏，而杭州云柏背后的唯

一股东是马云。马云给团队分享了大量的利益，但并不会

去分享公司的控制权。



（2.2）

构建持股

实体——

蚂蚁金服

持股平台

图



方法三、如何做到低股权控制公司

设定限制性条款

设定限制性条款并不能对公司管理层的控制权起到“强化”效果，但可以

起到防御性作用。

限制性条款 大多体现在公司章程之中，一方面，限制性条款可以赋予管

理层“一票否决权”，例如针对公司的一些重大事项——合并、分立、解散、

公司融资、公司上市、公司的年度预算结算、重大人事任免、董事会变更等等。

管理层，尤其是企业的创始人可以要求没有他同意表决不通过，如此一来，即

便管理层的股权被稀释得较为严重，也不会导致被“扫地出门”的结局。



方法四、如何做到低股权控制公司

超级投票权——A/B双层股权结构

该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允许“同股不同权”的一些境外市场，企业可以发行

具有不同程度表决权的两类股票，一类为一股一权，一类为一股多权，由此创

始人和管理层可以获得比“同股同权”结构下更多的表决权，从而使其他机构

投资和投资者更难掌管公司决策权。

如：阿里、百度、唯品会



如：阿里、百度、唯品会

因为阿里，香港交易所就2017年6月16日所刊发的《有关建议设立创

新板的框架咨询文件》发表咨询总结，港交所决定，将允许“创新型”公司

采取双重股权结构上市。【同股不同权】

市场上常用通行的两种方式来解决控制权问题，第一种是股权

控制，第二种是协议控制。



谢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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